请假申请书
尊敬的各位领导：
本人于2023年11月29日的预产期，经医生建议，定于2023年11月20日提前待产。
根据《山东省女职工劳动保护办法》（2019年1月16日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322号公布 自2019年3月1日起施行）第十二条之规定：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，其中产前可以休假15天；难产的，增加产假15天；生育多胞胎的，每多生育1个婴儿，增加产假15天。符合法律、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，依法增加女职工产假60天、给予男方护理假7天。
[bookmark: _GoBack]特申请产假158天，期间为2023年11月20日-2024年4月26日。休假期间为确保本岗位工作的顺利推进，已提前将日常工作事项具体列明并与各代理人进行了交接，具体可详见附件。
请领导给予批准，谢谢！
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请假人：李霞
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23年11月14日

